
約 瑟 信 託 基 金 年 報  
二 零 二 零 年 四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

 
 
  現 根 據 《 約 瑟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》 ( 第 1 0 6 7 章 ) 第 6 ( 3 ) 條 的 規 定 提

交 本 報 告 。  
 
2 .   這 項 基 金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根 據 《 約 瑟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》 創 立 ， 旨

在 鼓 勵 及 改 善 新 界 的 農 業 。 基 金 貸 款 予 農 民 合 作 社 及 農 民 作 發 展 或

營 運 資 金 ， 而 合 作 社 可 以 低 息 將 所 貸 款 項 轉 借 給 社 員 。 基 金 的 受 託

人 為 合 作 社 註 冊 官 (現 為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)，並 由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

管 理 。  
 
3 .   基 金 的 資 本 為 4 , 2 6 1 , 1 0 7 元，其 中 4 5 9 , 5 5 4 元 是 原 先 於 一 九 五

四 年 撥 予 受 託 人 的 款 額；另 有 1 , 5 5 3 元 為 匯 豐 銀 行 ( 信 託 ) 有 限 公 司 於

一 九 六 一 年 所 付 ； 7 5 0 , 0 0 0 元 由 香 港 政 府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七 月 撥 捐 ， 以

作 為 該 年 五 月 水 災 後 的 特 別 救 濟 基 金；3 , 0 0 0 , 0 0 0 元 於 一 九 九 一 年 由

私 人 捐 出 ， 而 餘 下 的 5 0 , 0 0 0 元 則 於 一 九 九 六 ／ 九 七 年 度 由 農 業 界 人

士 捐 出 。 在 報 告 所 述 年 度 ， 由 貸 款 及 銀 行 存 款 所 得 利 息 合 共 1 8 6 , 4 0 3
元 。 截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基 金 總 額 為 2 0 , 4 1 9 , 4 4 8 元 ， 其

中 包 括 合 計 盈 餘 1 6 , 1 5 8 , 3 4 1 元 。  
 
4 .   政 府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設 立 特 別 貸 款 計 劃 ， 以 協 助 豬 農 停

止 使 用 廚 餘 及 餐 餘 作 為 飼 料 ， 並 採 用 其 他 合 適 飼 料 ， 以 期 減 低 在 本

地 豬 場 爆 發 非 洲 豬 瘟 的 風 險 。 基 金 在 二 零 一 九 ╱ 二 零 年 度 向 豬 農 發

放 1 宗 貸 款 ， 款 額 為 3 9 0 , 0 0 0 元 。 基 金 在 二 零 二 零 ╱ 二 一 年 度 未 有

發 放 特 別 貸 款 。  
 
5 .   基 金 自 開 始 運 作 以 來 ， 已 向 6 0  6 3 4 名 借 款 人 發 放 1 6  1 9 5 宗

貸 款 。 截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發 放 的 累 積 貸 款 總 額 為

1 9 5 , 8 3 9 , 1 9 9 元 。 基 金 在 二 零 二 零 ╱ 二 一 年 度 共 向 農 民 發 放 6 宗 貸

款 ， 總 額 為 1 , 1 3 0 , 0 0 0 元 。 截 至 二 零 二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未 清 還

貸 款 的 總 結 餘 為 9 2 5 , 0 0 0 元 。  
 
6 .   現 夾 附 基 金 於 該 年 度 經 簽 訖 及 已 審 核 之 帳 目 結 算 表 乙 份 。  
 
 

 約 瑟 信 託 基 金 受 託 人  
合 作 社 註 冊 官  

 
 

梁 肇 輝 博 士  
 
 
連 附 件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